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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设施脱落致人损害责任的认定

——陈某诉乔某物件脱落损害责任纠纷一案

裁判要旨

高空设施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人民

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的

规定，确定承担责任的方式和主体。受害人只需证明自己遭受的

损害系因高空设施发生脱落、坠落所造成的，即已完成初步举证

责任，由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对自己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

任，否则应承担侵权责任。在归责原则上，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即在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推定其对高空设施存在管理瑕疵责任。

基本案情

2021 年 6 月 30 日下午 5 时左右，原告陈某将其所有的东风

日产轿车及红色三轮车放于某县某小区内，被坠落的太阳能砸坏，

造成损失。损失发生后，原告陈某及时报警并联系小区物业公司，

经查实坠落太阳能所有者为被告乔某，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不成，

故原告陈某诉至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2021 年 8 月 27 日，山

东省某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意见书：1、委托评估的东风日

产牌小型轿车评估损失价值为￥3454 元，人民币大写叁仟肆佰伍

拾肆元整。2、委托评估的红色三轮车评估价值为￥400 元，人民

币大写肆佰元整；原告陈某花费鉴定费 3000 元。2021 年 7 月 1

日，原告陈某作为承租方即乙方与案外人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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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汽车租赁合同》，双方约定：租赁类型为日租，租赁期限为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6 日，租金标准为日租：150 元，

交车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 日，收车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6 日；双

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约定并在合同尾部签字捺印。原告陈某共支

付租车费 10200 元。现陈某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乔某对其太阳能

脱落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被告乔某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陈某损失 9083.2 元；二、驳回原告陈

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乔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济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注解

本案主要涉及高空设施致人损害的责任认定问题。建筑物脱

落、倒塌损害责任，在原《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人身

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等司法解释中均有规定。原《侵权责任法》

把原《民法通则》第 126 条规定的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

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倒塌、脱落、坠落损害责任一分为二，将

建筑物等脱落、坠落的致损责任规定在该法第 85 条，将建筑物等

倒塌的致损责任规定在第 86 条。《民法典》编纂中，沿用了《侵

权责任法》的立法模式，对于条文内容未作修改。但是，《民法

典》调整了条文顺序，对调了建筑物等脱落、坠落损害责任与建

筑物等倒塌损害责任的顺序，这样是为了理顺建筑物损害责任三

个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避免理解和适用中产生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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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脱落、坠落损害责任采过错推定原则，被侵权人只需证

明自己遭受的损害系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或者其搁置

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所造成的即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由

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对自己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否则

便应承担侵权责任。其责任构成要件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

生脱落、坠落。尚未建成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建筑物、构筑物

的组成部分或者附属设施发生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均适用《民

法典》1253 条规定。搁置物、悬挂物，是指搁置、悬挂在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非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本身组

成部分的物品，如搁置在阳台上的花盆、鸟笼，悬挂于房屋外墙

的广告牌、空调机，脚手架上悬挂的建筑工具等。脱离、坠落强

调物体自发动作，此区别于《民法典》第 1254 条中的抛掷，后者

存在人力介入。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加害形态主要是

脱落，如房屋外墙上的表皮、瓷砖脱落。搁置物、悬挂物的加害

形态则主要是坠落，如屋顶瓦片坠落、房屋天花板吊灯坠落、阳

台上放置的花盆坠落等。

（二）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

造成了他人损害。损害的发生与脱落、坠落的设施和物件之间具

有因果关系。损害是建筑物和物件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

以外的其他人所遭受的损害。如因建筑物和物件脱落、坠落造成

了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自己的损害，则不能通过《民法典》

1253 条获得救济。此种情形下，如脱落、坠落系由于所有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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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或者使用人自身过错造成，应自行承担损失；如系因他人责

任所致，则可依据《民法典》第 1165 条规定主张权利。

（三）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过错推定作为一种法定的特殊归责原则采取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证

明方式，基于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

造成了他人损害这一法定基础事实，推定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

用人具有过错。如果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够举证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通常并不了解建

筑物等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的管理、维护情况，难以获得足

够的证据。而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对其所有、管理、使用

的工作物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这些设施或

者物体发生脱落、坠落往往与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的设置、

管理、维护瑕疵具有直接关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只有

在证明其本身已尽管理、维护义务，或者损害是因第三人原因、

受害人原因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情况下，才能够免责。即便损害

是因第三人过错、受害人过错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如果所

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自身也存在过错，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

任，责任的大小根据其过错确定。在物件脱落、坠落损害责任中

采用过错推定，是长期立法、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符合国际立

法通例及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对于减轻受害人举证责任、确立行

为标准、淳化道德风尚、预防损害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物件脱落、坠落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具体到本案中，

陈某的车辆受损是客观事实。经查，陈某车辆受损是由乔某的太

阳能坠落砸中所致，即陈某受损与乔某太阳能坠落之间存在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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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乔某不能举证证明其尽到了相应的管理、维护、加固义务；

且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虽然当天风力较大，但不属于极端恶劣

天气，不能构成不可抗力，因其他邻居的太阳能均没有脱落，故

应当推定乔某主观上存在过错，乔某应当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

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

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

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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